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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兒童對於個人資料因使用網路服務與資訊設備從而遭到不當蒐集與利用

一事，往往欠缺必要的認知與防備能力。美國在網路開放商業使用未久便通

過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並

由聯邦貿易委員會制定 COPPA 規則，凡以兒童為目標客群的平台或線上服
務，經營者蒐集兒童個人資料時必須取得父母事前同意並確保該等同意可資

驗證，同時符合其他要求。觀察 COPPA 實施以降代表性執法案例，由電子

商務、行動應用服務至近年廣受歡迎的視訊串流與短影音平台，除反映資通

訊科技及網路商務模式的遞嬗情形，也突顯出數位時代兒童隱私保護法制設

計，能否揆諸科技更迭適時進行調整實至為重要。國內現行個人資料法在定

位為普通法之前提下，並未特別慮及兒童之保護需求，若擬強化兒童個人資

料之保護，可能作法包括仿 COPPA 制定特別法進行規範，抑或仿歐盟

GDPR 於個資法中納入相關保護規定。除立法論層面之討論，本文認為關鍵

當在於採納規定的可行性與落實，包括 COPPA 實務運作所突顯的平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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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服務是否以兒童作為目標客群之判斷，以及如何建立業界廣泛認可並可得

負擔的父母事前同意確認機制。此外，能否識別網路使用者（兒童）的真實

年齡亦殊為重要，導入第三方年齡驗證服務或運用人工智慧技術進行確認，

是國內在研商相關法制時可併同納為考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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